关于《新丰县支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《新丰县支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若干措施》）的起草情况简要说明如下。
一、出台背景及形成过程
起草背景：2023年12月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低空经济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，各省市已陆续出台支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，新丰抢抓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新赛道，出台相关方案、规划，创建“广东智能网联+低空多维空间（韶关）综合试验区”，由县发改局牵头起草了《新丰县支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进一步大力支持低空经济发展。
形成过程：为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战略机遇，参考省内外出台的相关支持低空经济发展的措施，如江苏省无锡市、湖北省武汉市、广东省珠海市、广州市花都区、深圳市宝安区等相关省市支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等，结合新丰实际，县发改局牵头起草了《新丰县支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《若干措施》经县分管领导多次组织县有关单位研讨，并于2025年4月1日第三次征求县财政局等12家单位的意见，根据各单位修改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若干措施》共分为二十条。
第1—5条支持低空基础设施建设、运营；支持重大项目落户；支持建设低空测试基地；支持开展“智能网联+低空”相关标准制修订和发布；支持展示交易航空器。
第6—10条支持举办低空技能培训考证；支持开展飞手培训；支持开展低空研学；支持载人航线运营；支持举办展会、赛事活动。
第11—15条支持举办无人机飞行表演活动；支持挖掘低空飞行文旅应用场景；支持扩大低空公共服务领域应用；支持给予企业房屋租赁优惠；支持引进低空人才。
第16—20条支持开展低空研究；支持保障低空飞行；支持低空企业融资贴息；支持创新投融资机制；申报、审批程序及扶持奖励资金来源。
三、需要重点说明的问题
新丰县已开展第一期“一村一飞手”无人机飞手培训班和第一届中国民航局无人机执照培训班，正在加快低空经济科普展厅、低空研学培训基地、飞行监管平台（飞行服务站）、首批起降场点、低空科普科研及新型机库基础配套设施等项目建设工作，谋划低空应用场景系列活动，需要尽快出台《新丰县支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支持保障低空经济加速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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